
   

 

山东省发展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 

文/朱 焰 李振仙 

   加入WTO之后， 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机遇和挑战。 农业保险应在建设城乡和谐
社会、保障农业生产、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山东是个农业大省，经
济发展不均衡，自然灾害频繁，对农业影响大，发展农业保险是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发展农业保
险对山东省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背景 
   1、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很低，加入WTO后农民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更多的保险产
品。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表示，中国将合理运用WTO规则，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
险制度是中国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措施。在WTO农
业协议条款中，广义的农业补贴被界定为绿箱政策。在绿箱政策范围内，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规模不
受WTO农业协议条款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不过是其支持农业的政策工具，或者是其社会保
障政策的一部分。 
   2、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尚处在探索试点阶段。在经历了长期农业保险供求双冷的局面后，上海
安信、吉林华安等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问世，标志着商业性经营为主的农业保险机构的萌生，而
且是一种农险体制的探索和尝试。 2007年，中央财政决定拿出10亿资金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试点，试点省份已确定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6个省区。 
   二、山东省发展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山东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农村大省，全省乡村人口占了全省总人口的77%，远高于我国
在全部劳动人口中农业劳动人口所占50%的比重，同时远远高于国外一些国家的水平。农村经济的
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水平。 
   1、 实施农业保险对山东省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的必要性 
   山东是全国的农产品出口大省，入世后，山东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因农药残留和重金
属超标等而遭拒收、扣留、中止合同或停止进口的事件大大增加。  
山东省在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中，开展政府补贴的农业保险可以降低农业产品成本、增加出口竞争
力。在政府的支持下，坚持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可以办理创新型绿色农产品质量保险，增加山东省
农产品美誉度。 
   2、农业保险对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虽然山东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然而其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却严重不
平衡，各地区经济实力各不相同，不论是从经济总量来看，从人均水平来看，东部六地市（包括济
南、青岛、烟台、威海、淄博、东营）均为西部五地市（包括临沂、菏泽、德州、聊城、滨州）的
近3倍，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通过开办农业保险，探讨制订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政
策，确保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发展山东省农业保险的建议  
   1、 山东省农业保险管理模式建议 
   依靠立法保障与省政府推动，政策配套与财政支持相结合，农业险与农村其他险互为支持，
采取低费率和低保障的方法，保障范围与保障地区逐步拓展，大力承保综合责任，灵活经营政策性
业务。 
   （1）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和风险资金的筹集与管理 
   要实现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需要首先解决两个问题，即补贴数量与如何补贴。保险
费补贴额和补贴率主要取决于纯保险费率、保险保障水平、政府的政策目标和财力，农户对保险产
品的接受和购买能力。  
   （2）其他相关制度安排 
   除了保费补贴和赔偿补贴外，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也对发展农业保险有帮助，推行农业保单抵
押制度应是提高农户投保积极性的一项有益尝试。如果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用农业保单作抵押从金
融机构获取贷款，有利于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需求问题。 
   据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透露，《农业保险条例》已被国务院法制办列为2007年第二档立法计
划， 正在加紧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方案》。国家《农业保险法》出台之前，山东应尽早出
台地方性配套法规，确立农业保险为政策性法定保险，明确政府办理农业保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并对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作出相应规定，为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提供

 



法律保障。 
   2、发展山东省农业保险技术模式建议 
经营手段要有区域特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手段要不断创新。要根据不同区域农户对农业保险
的潜在需求充分挖掘。农业保险险种的设计，承保作物和服务上要贴近农户，树立大农险的概念，
对险种进行创新。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综合保险、奶牛养殖一揽子保险等，将种养两业险与财产
险进行捆绑销售，为农民提供一揽子保险服务。政策性农业保险要符合区域农业生产特点。实行区
域费率，建立区域统保。 
   3、发展山东省农业保险风险控制模式建议 
  在山东省开办农业保险，地方政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一定要根据地方经济
发展水平、地方财力、农业生产特点、自然灾害特点以及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来选择经营模式和
农险的险种，农业保险的开办要遵循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对农业保险的规模进行控制。这
样避免出现农业保险试点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的混乱局面（朱焰/山东理工大学实验与国有资
产管理处；李振仙/山东理工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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